
 
 

附件四：異動申請作業 

附表一、異動申請之里長同意書 

114-117 年度新北市舊衣收集再利用設施  里長同意書 

設置單位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甄選合格文件字號     年   月   日新北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 號 

設施預設地區 新北市           區           里 

項次 申請設置地址 備註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7   

8   

9   

10   

現勘紀錄 現勘人員簽章 

以上設置點符合規定。 設置單位  

項次第                     點，

不予同意設置。以上申請地點經現場

勘查同意設置共        點。 
里長  

註 1：同里設置請填寫同一張表格，超出 10 點再續用第二張，違者不予受理。 

註 2：上表內容經塗改者，應於塗改處由里長簽章同意，否則無效。 



 
 

附表二、新北市________年舊衣收集再利用設施設置地點異動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設置單位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核准字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新北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核准編號  

原核准地址         區        里 

申請異動地址         區        里 

申請異動原因 

□原核准編號未設置  

□原設置點，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已於______________(日

期)撤除 

□原設置點，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擬申請更

換地點 

(申請設置點-google 地圖定位座標) 

 

(申請設置點示意圖-近照左側視角) 



 
 

(申請設置點示意圖-近照右側視角) 

 

(申請設置點示意圖-遠照，需劃設擺放位置

示意圖) 

 

現勘紀錄 簽章 

□經現勘同意該點設置。 

□因申請地點巷道狹小、有礙人車通行安全及

市容觀瞻，不予同意設置。 

新北市政府 

警察局 
 

備註 1：本申請書請雙面列印，經警察局現勘同意後送環保局，由環保局函送核准設置公文

後始可設置。 

備註 2：繳交本通知書時，請確實檢附申請設置地點之示意圖，待設置地點請以紅色框線標

註。 

備註 4：設置地點異動案未經核准前，請勿擅自移動舊衣收集再利用設施，違者將依廢棄物

清理法逕行移除。 

 
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.05.20


